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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缴纳2015年度会员费通知
本会于今日起开始征收本年度会员费。按照惯例，每位会员每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交纳会费50.00美元。会员费支票请开给“ATCMS”，并寄往：American TCM Society，14 East 34th Street，5th Floor，New York，NY 10016，也可以通过本会网站(www.ATCMS.org)交纳，或在参加本会学术活动时交纳。交纳会员年费者在参加本会所举办的学术活动时可享受会员特价优惠及其它会员福利。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是经纽约州注册的非盈利专业团体，秉持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包括会员费在内的学会所有收入，均用于与会务工作相关的费用开支；学会的所有工作人员以义工性质参与会务工作；学会按会章规定建立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审核制度，本着透明公开的原则执行学会的财务管理条例，并每年公布学会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利监督。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秘书组、财务组联合通知       2015年1月1日
学会消息：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理事工作会议于二月一日召开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理事工作会议于二月一日在纽约市法拉盛召开。会议由秘书长廖向红主持，会长陈大志首先代表本届常务理事会对于过去一年的学会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学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就本部门的工作向与会理事作了汇报；财务组负责人汇报了2014年度学会的财务收支情况；第三届监事会主任陈国光代表监事会肯定了理事会在过去一年的工作；与会人员本着服务会员的办会宗旨，就新年度里学会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使这些计划更趋完善。 

根据本会会章规定，与会理事经过表决完成了第四届监事会的选举程序，决定由第三届监事会成员陈国光、白文强、李永明、徐俊、郑灵等五人连任第四届监事。当选的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一致推选陈国光继续担任新一届监事会主任职务。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
针灸能治疗关节炎吗？
---有关JAMA的一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

李永明
树欲静而风不止
2014年10月1日，《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Rana Hinman等14位作者的文章。 题目为“针灸治疗慢性膝关节疼痛：随机临床试验”。结论是：“对于五十岁以上患有中度或重度膝关节慢性疼痛的患者，同假治疗相比，激光针灸或针刺治疗对改善关节疼痛或功能没有益处。我们的研究发现不支持对这些病人使用针灸治疗。”

此文一发表，就受到了媒体和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主流媒体和网站都发了消息和评论。文章的第一作者Hinman博士在接受路透社媒体采访时强调，虽然她们的研究证明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无效，不过还是有其它有效方法可以选择的，比如物理治疗，膝关节托架，身体锻炼等。此消息在中医针灸界也马上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结果同针灸医生的临床经验，患者的体验和反馈，以及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试验报告结论不一致。同时，这份来自著名医学杂志的“权威”报告也令广大患者和公众困惑。没有尝试过针灸的膝关节炎患者可能会因此止步，而已经受益于针灸治疗的患者会担心他们的保险公司会因此停止支付针灸的治疗费用，还有一些针灸师则有理由担心这样的研究报告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存，因为膝关节炎是针灸诊所里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那么，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真的无效吗？如果有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为此，我认真研究了澳大利亚学者的报告，并请教了多位临床科研专家，发现一些很“蹊跷”的现象。
首先，文章的14位作者几乎全是科研博士（PhD），没有临床医生（MD），也没有执照针灸师，以从事物理治疗和运动生理专业人士为主。那他们为什么要研究针灸的疗效呢？相关背景资料表明，作者可能是对“激光疗法”感兴趣。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没有针灸执照的“治疗师”是不能用针刺破皮肤的。所以物理治疗师和练身教练们感兴趣的是用“激光”代替金属针具，想证明激光同针刺效果一样或更好。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针灸医学界对激光针灸还没有普遍认同，不能将激光穴位治疗等同于针刺治疗。按照这个“动机”，作者当时的试验目的可能是：用对照试验证明激光刺激穴位治疗慢性膝关节疼痛有效。共设立四个治疗观察组：（1）激光针灸治疗组；（2）不治疗组；（3）假激光针灸治疗组（安慰剂阴性对照，使用无激光的治疗仪）；（4）针刺治疗组（阳性对照）。作者是想通过照试验，证明激光刺激穴位治疗膝关节疼痛有效，用针刺做参照。
作者在采集数据后意外发现，结果同她们预想的不一样：“针刺治疗”虽然疗效明显好于“不治疗”的对照组，并且有统计学差异，但“激光治疗”和“假激光治疗”无差别。而且，“针刺治疗”同“假激光治疗”也无统计学差异。尤其最后一点，阳性对照针刺疗法同假激光阴性对照没有差异，使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陷入困境。
(后续内容请阅第三页)                                                                                          (第二页)
(续第二页内容)
如何解释试验结果呢？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试验无效，而不是疗法无效。因为阳性对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标志试验无效是科学研究中的常识。具体导致这项临床研究无效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因素，包括试验设计或实施过程有问题。比如，样本量不够、针灸师不专业、针刺治疗剂量和疗程不足、及穴位选择不规范等缺陷。尤其是作者使用的Zelen试验设计方法是非常有争议的和有很多局限性的方法。（关于无效的原因笔者另有文章详述,见 ATCMS.org）
接受试验无效的结果等于承认原始假设不能得到证实或否定，试验数据没有学术价值，文章也不可能发表在好的杂志上。这样的结局对课题主持人是沉重的打击，等于浪费了大批研究人员数年的时间和大量的经费。然而，澳大利亚的作者采用了另一个解决办法，不但可以不承认试验无效，还能将结果发表。即改变原始的试验假设和试验目的，将“针刺治疗”也变成需要被验证的疗法，取消原来设计的阳性对照。将“假激光疗法”组作为针刺治疗组的安慰剂对照组（虽然这是完全错误的，不可比的，也不在原始计划中），以替补原设计中缺乏“假针刺”对照组之缺陷。这样比较激光同假激光及针刺同假激光的治疗效果，结论只有一个：激光针灸和针刺治疗慢性膝关节痛都无效。由试验无效（invalid），变成了疗法无效（ineffective）。这样做的结果，用一位科研设计专家的话讲就是：“为了发表激光疗法无效报告，将针灸也拉下了水。”

澳大利亚针灸报告的硬伤
那么以上分析和推理证据何在？其实，这并不难寻。因为正规临床试验在实施之前必须在网上注册，提供试验计划的细节。这个要求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试验者在事后根据结果再修改试验的目的和分析方法，选择性报告试验结果。
作者2009年在申请澳大利亚国家基金注册时（anzctr.org.au），声明试验的目的是：（1）比较激光针灸和假激光的疗效；（2）比较激光针灸与针刺治疗的疗效；（3）比较激光针灸同不治疗组、假激光针灸同不治疗组、及针刺治疗同不治疗组的疗果。2012年，在试验数据出来之前，作者曾发表过整个试验设计的基本资料（BMC CAM J）,列出了9个试验假设和目的，都是以比较“激光针灸”同其他治疗组的差异为主。加之，作者在文章发表前，曾按要求提交给杂志原始试验方法，其中的7个试验目也都是以关注激光疗法为主。
上述证据清楚表明，在原始试验设计中，作者根本没有计划要比较“针刺治疗”与“假激光针灸”。而JAMA论文的结论“针灸治疗慢性膝关节疼痛无效”，正是通过比较“针刺治疗”和“假激光针灸”得出的。如果按照作者原始试验计划目的，比较“针刺治疗同不治疗组的疗果”的话，结论应该是针刺治疗膝关节疼痛有效。这足以说明，最后报告中的试验目的是在试验数据收集完成后提出的。专业术语叫“试验后假设”（post hoc hypothesis）。
我们的行动

对此，我在给JAMA编辑的信中质疑如下（2015年2月10日发表）：
编辑：

关于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的报告，在临床试验的合理性和结论的准确性方面有很多令人担忧之处。

有关针刺疗法同假激光疗法的比较并不在此临床试验的原始目的和假设之中。如作者于2009年在临床试验注册登记及2012年发表的本试验的基本资料论文所示，所有最初试验的特殊目的都是要验证激光针灸疗法。在原始的9个假设中，没有一个是要比较针刺治疗和假激光的疗效。很明显，由于以前发表的临床试验已经证实针刺治疗膝关节疼痛有效，针刺疗法在此试验设计中的作用只是激光疗法的阳性对照。所以，此报告关于“针刺治疗的效果同假激光相比没有差异”的结论是根据“试验后假设”（post hoc hypothesis）得出的。

假激光不是针刺疗法的合理对照组，大多数针灸医生也不认同激光治疗是针灸疗法。此临床试验中使用的特制激光治疗仪所产生的安慰剂效应很可能不同于针刺疗法，此治疗仪对患者的心理作用和影响尚不得而知。

关于为什么没有设立“假针刺”对照组，作者在文中解释说：“是担心不能对针灸师施行双盲……”。作者的这个解释显然同事实不符，证据表明针刺疗法从未被列为要验证的疗法。没有正确的对照组，公平的评价针刺疗法是不可能的。(李永明，博士、医师)
作者Hinman等的回复如下：
李医生指出比较针刺治疗同假激光疗法在我们的原试验计划中没有特别列出。他是对的，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要比较针刺和假激光。 我们相信这是在我们固有的（inherent）分析中，即所有的三个针灸组都要互相比较，并在我们计划的统计分析部分提及要进行配对分析比较：“组间平均值同基线的变化差异将用线性回归随机分析…”,“将比较各针灸治疗组间的症状改善（根据感受的评分）…”。我们知道的其他人可能会对这些陈述有不同的解释，对此可能引起的任何混淆表示道歉。

李医生同时指出假激光不是针刺疗法的正确对照组。研究表明假激光对病人来讲同针刺一样可信。在过去使用过的各种假针刺方法中，批评者认为可能产生皮肤刺激，质疑作为安慰剂的合理性。由于这些问题，我们选择了假激光作为对照，因此可以盲针灸师，而针刺做不到。

Hinman等学者的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既然承认我说的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做含糊其辞的辩解，不明确承认针刺是阳性对照，原始试验设计根本没有把比较针刺和假激光作为试验目的。(后续内容请阅第四页)                                         (第三页)
(续第三页内容)
上述这些作者无法解释的“证据”指出向澳大利亚针灸报告的“硬伤”。读者有理由质疑，是否作者为了挽救“激光疗法试验”的失败，在试验数据出来后，将原设计中的阳性对照针刺治疗改成被需要验证的疗法，还错误地使用假激光作为针刺治疗对照，得出针刺治疗慢性膝关节疼痛无效的结论。这样一个无效的试验就变成了无效的疗法。
修改原始试验假设和目的，按数据结果再增加不正确的治疗组间比较，在最后报道时未做说明是试验后假设和分析，而且还给出误导的“理由”，这种行为有可能违反了科学研究的诚信规则，应该属于科研行为不规范，甚至可能构成科研行为不端（这要由专家组来最后评判）。由此产生的试验结论不但误导公众和患者及学术界，还伤害针灸业的发展，有损于医学科学研究及JAMA杂志的信誉。
如果文章作者不能合理地解释上述问题，此论文应该从杂志撤销，至少文章的结论要做重大修改，JAMA杂志应该重新发布新闻公告。作为世界一流的临床医学杂志，JAMA在审稿和编辑中没有发现上述不端行为，实在令人遗憾。
注明：成文中参考了多位专家和医生的意见，特此一并感谢。JAMA于2015年2月10同期发表的读者来信还有，香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劳力行和佛罗里达针灸学会会长何红健及一位新西兰和一位德国医生给编辑的信，但质疑要点不尽相同，可参见 JAMANETWORK.com。
(本文部分內容曾发表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15年2月22曰)
漫话毒品大麻
陈国光

最近中国大陸一些名人大腕吸食毒品大麻被拘捕判刑，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关注。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于2014年初继华盛顿州之后成为开放娱乐性大麻的第二个州，引起巨大反响，而后阿拉斯加州和俄勒冈州于2014年九月公投通过大麻销售合法化，从而掀起了全美关于大麻合法化辩论的新高潮。笔者对这场争议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探究，现将有关的资料录下与读者诸君分享。

提起大麻这个词，我们都会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问题出在大麻这个名词是一个有不同含意的歧义词。以前在中国大陆，大麻是指拉丁学名为cannabis sativa 的大麻，又称寻常大麻，線麻，白麻，英语为 hemp。是大麻科大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其莖，桿韌皮的纤维可以制成工业用纤维，可制作绳索，麻袋，或织成麻布用以制作衣物。它的种子(大麻籽)去壳后可作为粮食，是六谷之一。大麻籽油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大麻籽的軟内核，称为大麻仁或麻仁，经小镬炒熟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中药火麻仁，有润肠通便作用。这种用于生产大麻籽或工业纤维，含致幻剂四氢大麻酚的量小于0.3%，称为工业大麻，也就是无毒大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大麻的国家，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产麻国。

在北美洲，远在英属殖民时期，人们己广泛种植无毒大麻，供制作绳索之用，也有人将其用作药物治疗疾病。二十世纪初，墨西哥人大量湧入美国西部，他们带来了一种大麻，株矮叶多，将其花叶干燥之后制成烟卷吸食，会产生欣快兴奋的感觉，墨西哥人称其为marijuana。这种大麻是大麻属的一个亚科，名为印度大麻，拉丁学名为cannabis indica，英文称为hashish，它的致幻剂四氢大麻酚含量超过0.5%，现在有些改良品种甚至达到5%以上，所以印度大麻又被称为药用大麻，或有毒大麻。美国人跟着墨西哥人叫这种大麻为marijuana，中文报刊将其译成“大麻”，这样，大麻就成了marijunan的中文名了，与大家所熟悉的寻常大麻含意己不相同。本文下面讨论时，大麻一词也就隨众指的是毒品marijuana了。

大麻的毒性源于花和叶中所含的四氢大麻酚，这是单萜烯类植物毒素的一种,对人体高级神经活动有特别影响，能引起大脑皮层一些区域兴奮而同时另一些区域抑制的症状，表现为痛觉减弱，持续的欣快感，伴有梦境，幻觉和妄想，时间变慢感。这是因为人体神经系统内存在着大麻素受体(cannabinoid receptor)，这些受体主要分布于大脑中与学习，记忆，快乐，食欲，运动平衡和对时间感知的相关区域，即海马结构和额叶皮层，同时也存在于免疫 系统中。四氢大麻酚与受体相结合后，间接促进了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从而出现欣快感。但是长期吸食大麻会引起精神障碍，思维迟钝，焦虑，决策和判断力受损，社交退缩，形成“堕落综合症“，青少年在25岁以前，大脑仍然处于发育中，持续的大量多巴胺刺激会引起神经细胞损害，理解力，判断力和记忆力都会受损害，会丧失自信，有时会突然产生暴力攻击的冲动，往往造成严重后果，而这种大脑损伤可以是永久性的。同时大麻也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最近有报道称大麻可导致肺癌，膀胱癌和睪丸癌发病率升高。
大麻所含的四氢大麻酚有一定的医疗用途，较为人知的是治疗癌症病人的疼痛和恶液质，亦可治疗放化疗所引起的噁心呕吐。可增加癌症病人，艾滋病病人和厌食症患者的食欲，亦有人将其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肌肉痙挛。人工合成的大麻酚Nabilone减少了天然大麻酚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亦减少了对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反应，正实验性用于治疗青光眼。大麻的这些治疗作用，正是美国部分州将医疗用大麻合法化的理据。

大麻在美国是怎样成为毒品被查禁的呢？说来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众所周知，毒品是指受国家法律宣告为非法，禁止使用的娱乐性药物的统称，多为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判别一个物质是否是毒品，要检查该品是否符合三条标准，第一是使用后是否会产生幻觉并可能造成行为异常。第二是会否产生生理依赖性，即成瘾性，指随着时间推移，身体对药物的剂量需求不断提高，並且会产生戒断症状，当然，除了生理依赖性之外，还会产生心理依赖性。第三是过量攝入会否造成急性中毒以至死亡。
以上述三条标准来检查一下大麻，可以发现大麻与可卡因那些“硬”毒品有点区别：大麻有致幻作用，但它能使中枢神经系统同时产生兴奋兼抑制的特殊反应，所以科学家将大麻与其他毒品分开，归为单独一类。大麻所造成生理依赖性，即成瘾性也较弱：从成瘾比例来看，大麻9%，烟草32%，酒精27%，海洛因23%，可卡因15%，而且大麻的戒断症状也很轻。至于毒性，大麻的急性生理毒性很低，据实验资料，雄性小鼠的半致死量为1,270mg/kg，相当于成人一次吸入70克大麻，正常情况下吸毒者不可能吸入如此大的剂量。事实上迄今还未有人因为吸入大麻致死。正因为这些特点，科学家和国际缉毒界将大麻称为”軟”毒品，在一些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巴拉圭，大麻都是合法使用的。(后续内容请阅第五页)                                                                          (第四页)
(续第四页内容)
在北美殖民时期，当局制定了一些条例，对大麻的药用实行监管。二十世纪初墨西哥人大量湧入美国西部，带来了有毒大麻，墨西哥人所到之处，不少穷人，特别是黑人也跟着high起来，因为大麻容易种植，售价低廉。随着社会上的反墨思潮，大麻被妖魔化了，大麻=墨西哥人=犯罪三位一体的概念逐步形成，墨西哥人所到的各州纷纷立法管制大麻，到了20年代全面禁酒时期，大麻也被全面查禁。1937年，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一部管制大麻的法令，但仅有少数州执行。政府为了宣传大麻的毒害，特别拍制了一部宣传片《大麻疯狂》，讲述一个白人青年吸食大麻后变成了疯子和杀人犯，极尽夸张之能事，给人印象深刻，这样全美大部分州都执行了联邦禁令，即使少数未加入的州，也制定了管制条例。60年代中期，嬉皮士运动兴起，青年人反传统反文化冲破一切禁锢的思潮成了主流，反体制潮流风起云湧，反战，民权和反政府运动交织。吸食大麻成了嬉皮士运动的标志。很多青年加入某个帮派或组织，都需要吸一口大麻作为“敲门砖”，很多人吸了之后感到挺舒服，不象政府讲的那么可怕，感到政府撤了谎，更加不信任政府。70年代后社会逐渐回归保守，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将吸食大麻与反政府行为掛钩，对大麻实施严格管制，不顾政府内外科学家与法律专家的反对，在制定新的禁毒法律《1970年受控制物质法(CSA)》时，CSA所附有五个“受控物质”附表中，大麻被归入最严格控制的第一附表内，属于“具有高度潛在滥用風险，不具有被认可的医疗用途”。大麻被视为比可卡因更严重的毒品，擅自种植，拥有和散布大麻是联邦刑事罪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是昧于争议，也可能是法不治众吧，各州对大麻的执法並不十分严厉，民间大麻的使用从未停止过，年轻人聚会时吸食大麻仍是时尚，克林顿和奥巴马二位总统都承认年轻时吸过大麻。尽管如此，自CSA订立至今，历届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禁毒反毒，据统计先后有二千万美国人因触犯大麻条例被拘捕。目前全美有十二万八千人因持有大麻被关押在联邦或州的监狱中，占在押犯人的8%。因大麻入狱者佔了毒品犯人的一半。其中九成都是因持有少量大麻而入狱，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錢。
九十年代后全世界进入了多元文化的时代，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大麻管制问题也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想法，人们意识到美国历史上关于大麻的二次立法，其意识形态的因素如反移民，反自由思潮多于科学思维，这种不合理的严苛律令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难以为继。一贯思想开放的加州率先于1996年将医疗用大麻合法化，各州随后跟上，目前全美已有23个州及DC实行了医疗大麻合法化。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大麻全面合法化，联邦和州可以节省77亿执法行政开支，假如合法化后开征大麻税，按照目前香烟税的税率就可以带来87亿的收入，这样净收入可达160亿元，在当前美国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况下是很大的诱惑。事实上，部分州医疗大麻合法化之后，2013年大麻产业营收己达到15亿美元，2014年加上华盛顿，科罗拉多二州娱乐大麻合法化后达到27亿，现在再加上阿拉斯加和奥勒冈州这二个州，2015年估计再可增长32%，經济学家称之为“Green rush-淘大麻热”(与掘金时代的“Gold rush-淘金热”相对应)。难怪股神巴菲特名下的波克夏公司也投入巨资。筹设种植大麻的“大麻仑庫”了。

综上所述，无论从法理抑或經济的角度来看，大麻合法化有其合理性，据2013年12月的民意调查，55%的美国人赞成大麻合法化。可以预见，各州开放大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纽约，以左倾自由闻名的市长白思豪也放松了大麻禁令，现在在纽约市，持有25克以下大麻，只要不在公共场合吸食，警察就不再拘捕持有人(只开一张传票)。但是无论法律如何改变，大麻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毒品之事实不会改变，尤其对青少年会造成终身损害，而且大麻往往是吸毒的入门初階品。我们必须以科学的道理教育青少年，使他们自觉地抵制毒品。对于已染上吸毒坏习惯的人，应当以我们的专业知识，用中医药针灸协助病人戒毒，以尽到我们的社会责任。(完)

肥胖症的耳针疗法
李志军摘自<<耳针疗法治百病>>

(一)耳穴针刺法：
配方(1)：取穴：内分泌、脾、肾、口、神门、三焦。治法：每次取一侧耳穴，双耳交替使用。常规消毒耳廓，用耳毫针刺入穴位，中度刺激，留针30分钟，间以捻转，用平补平泻法。每日一次，十次为一疗程。(引自<<外治汇要>>，屡用有效)

配方(2)：取穴：主穴取胃、口、神门、下屏，配穴取内分泌、肾上腺、皮质下、缘中、三焦、肺、小肠。治法：同上。(引自<<常见病耳针疗法>>，以此法治疗总有效率达62.5%)

(二)耳穴埋针法：
配方(1)：取穴：脾、肾、内分泌、三焦、口、神门。治法：每次取一侧耳穴，双耳交替使用。耳廓常规消毒后，按所选穴位埋针，外用胶布固定。每隔3-5天换一次，10次为一疗程。(笔者经验，屡治有效，久治效佳)

配方(2)：取穴：神门、胃、大肠、内分泌、肺、心、三焦。治法：每次取穴1-2个，交替使用。余同上。(引自<<百病中医针灸疗法>>，屡用有效，久治效佳)

(三)耳穴压迫法：
配方(1)：取穴：主穴取饥点、口、肺、脾，配穴取内分泌、直肠下段、肾。治法：每次取一侧耳穴，双耳交替使用。主穴必取，配穴1-2个。耳廓常规消毒后，将无菌耳豆贴压在所选穴位上，并按压2-3分钟。嘱病人每日自行按压3-5次，每周换贴一次，5次为一疗程。(此法治疗总有效率为69.07%)

配方(2)：取穴：主穴取胃、口、神门、下屏，配穴取内分泌、肾上腺、皮质下、缘中、三焦、肺、小肠、肾。治法：每次取一侧耳穴，双耳交替使用。除取主穴外，再随证取2-3个配穴。耳廓常规消毒后，将无菌耳豆贴压在所选穴位上，边贴边按压，直至穴位出现胀痛感或耳廓出现胀热感为止。嘱病人每日自行按压3-5次，隔日换贴一次，10次为一疗程。(引自<<耳疗轻松治病>>，屡用有效，久治效佳)
                                                                                     (第五页)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春季学术活动介绍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将于2015年4月5日(星期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二楼(Phoenix Ball Room) 举办2015年春季学术讲座，欢迎会员及业界同道参加。 





要达到预期的针灸临床疗效，除了正确选穴配穴以外，针刺如何快速得气、气至病所是关键。但多数针灸师苦于传统针法操作繁琐，不易掌握。鉴于广大会员及业界同道的这种实际需求，本会特邀请加州著名针灸针法专家陆飙医师专程前来纽约举办这次春季学术讲座，专题介绍<<跳针得气及温补凉泻的针刺手法与临床运用>>，并现场演示这些独特的针灸运针手法。





在这次讲座中，陆医师将详细介绍如何寻找“气至冲动”的得气方法和操作规程，并深入讲解烧山火、透天凉的简易操作及临床应用。陆医师曾师从杨甲三、郑魁山、贺普仁多位针灸大家，综合他们的手法经验，提出“气至冲动”，大道至简的针刺得气的跳针手法。陆医师在美行医20余年，在主持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还执教于加州多所针灸学院 (Yo San University, Samra University，Emperor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教学经验丰富。 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北美校友会专家组的明星级人物，也是美国中医联合体（TCMAAA）针灸委员会部长，已经多次在美国各地讲学，无私分享针灸临床30年来的宝贵经验。对学员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尽可能予以令人信服的回答。学员们普遍反映陆老师的跳针手法简单易学，临床疗效立杆见影。他思路开阔，见解独到，更难得的是不吝赐教，想要提高临床疗效的同道一定会在此取得“真经”。





本次讲座的重点包括：


左手揣穴的重要性


跳动得气及现场演示 


担法


温补凉泻手法及现场演示





本次讲座将于上午10点钟开始(9点钟开始注册，也可以通过本会网站� HYPERLINK "http://www.ATCMS.org" �www.ATCMS.org�提前办理注册手续)，下午4点30分结束。参加者可获得6个NCCAOM继续教育学分。详情请阅本期会员通讯之<<春季学术讲座通知>>或本会网站。查询电话：917-605-5819(廖医师)。





在学术讲座的当天晚上，本会还将安排一次小班教学活动，由陆医师对小班学员进行亲自指导，传授针灸手法技巧。详情请阅本期会员通讯之<<小班教学通知>>。





期待着各位的光临！





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ATCMS)学术组





美国中医针灸学会（ATCMS）小班教学通知





利用著名针灸专家陆飙中医师访问纽约的机会，本会特举办一场针灸手法示范小班课程，为有兴趣的会员和业界同道提供临床学习的良机。





时间：4月5日 (星期天) 晚上6点至8点


地点：140-08 Sanford Ave., C Fl., Flushing, NY 11355 


小班内容：由陆医师亲自传授针灸手法，让学员体验其独特的“跳针得气”方法及“烧山火”和“透天凉”等经典传统针刺手法。


收费：本会会员及中医院校学生每人收费$60/位，其它人士每人收费$80/位。


报名电话：(516) 906-1120 (史洁医师)，电邮：� HYPERLINK "mailto:firstacu@hotmail.com" �firstacu@hotmail.com�。





请将支票 (请付给“ATCMS”) 邮寄到：ATCMS, 14 East 34th Street, 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也可以在本会网站上办理注册及交费手续。因小班名额有限，将按报名顺序接受学员直至额满为止。机会难得，请勿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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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谈法(4)】 (李永明)





针灸师被告，谁是“救星”？





针灸师一旦被患者告上法庭，麻烦都不会小。一是美国法律复杂，重视人权与生命，偏于保护弱者（常常是患者）。二是涉及到医药的案件，责任及赔偿都比较大，也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针灸师相对其它医疗职业而言，虽然被告率不高，但因为现在针灸师和患者逐年增多，行医人员的水准参差不齐，患者群较早年更多样化，这样各种不同的“医疗事故”和“法律纠纷”也就不是罕见的事了。





那么作为针灸师一旦被告，谁是你的救星？





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律师，因为好的律师可以帮你“摆平”事件，减少名誉和经济损失，增加胜诉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针灸师的误医保险公司可能会为医生指定律师，但大部分情况下，被告需要自己找律师辩护。





选择律师时，作为被告的针灸师一定要注意如下事实：律师也是分不同专业的，如同麻醉师不会割阑尾一样，大部分律师不懂医疗纠纷案。擅长打医疗官司的律师的经验和领域又有所不同，甚至，有的律师专代表患者，有的专代表医生，当然多数律师两方都可代表。请律师时还应注意，专业的律师往往比较昂贵，官司越大拖的越久，通常对律师有利。而对针灸医疗案件有经验，能讲流利中英文的律师就更少了。通常被告医生应该向有经验的同行、专业学会及保险公司咨询，毕竟选对律师是为你解除烦恼的第一步。





其实，被告针灸师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救星”，此人也是律师胜诉的“救星”，这就是“专家证人”。因为在法庭上，无论是最后定罪的陪审团还是法官，他们的医疗知识都十分有限，对中医针灸等补充替代医学往往是“全盲”。所以，凡是涉及到医疗专业的争论，双方律师都要引用医学专家的意见，请各自的专家出庭作证，而陪审团或法官主要是根据可以信赖的专家意见，做出他们最后的判决。也就是说，很多医疗官司，实际上是打“专家证人战”。一些律师认为，在某些医疗纠纷中，找到了适合的专家证人，官司就赢了大半。十几年前，某国际知名制药公司在美国中文报纸上做大幅广告，找具有特殊背景的中医药专家证人，结果他们的努力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回报。





如何找“专家证人”，应该根据具体案例考量。除了询问律师外，有经验的专业同行和专业学会的建议可能更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专家的信誉、专业训练、经验、职称、学历、及学术文章和著作等，往往是律师向法庭展示专家水平的“证据”，而美国绝大多数医药专家会在法庭上客观举证的，尤其是出庭证人需要当众宣誓，证词都是事实。





所以要找到一位合适的专家，有时甚至需要几位，为被告医生出庭作证并非易事。最好的情况是，医学专家本人有一定法律知识和出庭经验，因为对方律师在庭上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时， 经常会故意误导专家证人，证人一旦上当或口误，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另外，对方律师还会事先调查专家证人的背景，找到仼何可以攻击的线索，尽力在庭上质疑和诋毁专家的信誉。当实在找不到纰疵时，质询律师的最后一个问题往往是：“XX医生，我敢肯定，你今天在这里提供这些证词，是因为被告支付了你可观的费用，对吗？”





笔者在一次为本会会员出庭时，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最后问题”。我当时如实地回答：“让你失望了，我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在楼下的停车费，都是我自己付的。”此案最后结果，本会会员胜诉。





其实，除了特例外，专家出庭按一定标准收费是十分正常的。美国有些医生以出庭作证为职业的一部分，网上还有“专家库”供律师选择，只是中医针灸方面的专家较少。所以，我们中医同行一旦有难，大家要尽可能相互帮忙。那么，作为一个收取了出庭费用的专家证人，如果在庭上遇到上述问题应该如何回答呢？咱们下期见。





(注：以上为学术交流，非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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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园地 (第六页 – 第七页)】








【针灸健保讨帐专栏 (4)】 (郑灵)





问：如何正确使用针灸代码 (CPT Codes) ?





目前所使用的这些针灸CPT Codes从2005年元月1日沿用至今。在针灸健保讨帐时，必须根据下述两方面的因素进行准确选用：(1) 电针的使用与否；(2) 针灸师在为病人施行针灸治疗时所花费的实际操作时间 (以每15分钟为一节计)。针灸的CPT代码共有4个，针灸师可以根据情况选用以下的一到两个代码。





CPT代码97810：针刺，一根或多根针；不加电刺激；第一个15分钟的操作时间；


CPT代码97811：在第一个15分钟之后，每增加15分钟使用一次，针具再插入 (re-insertion of needles，对于这个词有不同解读，详阅以下相关问题讨论)。这个代码需与97810配套使用 (但在填表时应分别列出)；


CPT代码97813：针刺，一根或多根针；加电刺激；第一个15分钟的操作时间；


CPT代码97814：在第一个15分钟之后，每增加15分钟使用一次，针具再插入 (re-insertion of needles)。这个代码需与97813配套使用 (但在填表时应分别列出)。





在同一天的针灸帐单中，代码97810或97813只能使用一次，两者不能合用；代码97811只能和代码97810配套使用，不能单独使用，也不能和代码98713或97814一起使用；代码97814只能和代码97813配套使用，不能单独使用，也不能和代码98710或97811一起使用；如果在同一天的治疗中，既用了手法针灸 (非电针)，也用了电针，可以使用97813和97814这一代码组合。





在治疗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例时，可能需要花费较多的操作时间。这种情况下，在第一个15分钟操作时间之后的每15分钟，可依照使用电针与否选用代码97814或97811。理论上，97814或97811可以根据实际操作时间重复多次使用。然而，针灸师必须在每一次治疗的记录中写明治疗情况并说明其必要性。





问：如何计算针灸师的“实际操作时间”？





根据CPT Codes使用说明规定，针灸师对于病人的“实际操作的时间”包括选穴、定位、穴位标示、局部皮肤清洁消毒、洗手、进针和手法操作、取针、以及废针处理等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总和，但不包括留针时间。针灸师给病人针灸时有可能会留针一段时间，然而在健保讨帐时不能将其计入“实际操作时间”。





问：以上所提到的针具再插入 (re-insertion of needles) 是什么意思？





在CPT Codes使用说明中对“re-insertion of needles” (针具再插入) 一词并没有作进一步详细而合理的说明，各方对这个词组的解读并不一样。美国西医学会 (AMA) 对这个词组的解释是“可能 (但不一定要求) 出于治疗不同疾病的需要，取出已经插入的针灸针并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插入另一组针”。也有文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认为“re-insertion”一词按词义虽然可以解释为“再插入同一组针”，但这并不意味着重复使用针具。由于将针灸针取出后重新插入体内有违洁针技术操作之规定，这种做法属于针灸师的工作疏忽，因此，“re-insertion”的一词的意思不可能是“重新将取出的针灸针再插入同一部位或其它部位”，而应该是“在没有将针灸针取出的情况下“提插”针具并以手法刺激肌纤维”之意。换句话说，“re-insertion”所指的是以手法操作已经插入的针具或通过调整电针刺激仪以达到特别的治疗效果的工作过程。这个后续性的代码 (如97811或87814，笔者注) 最主要用以表达于同一次治疗时在操作上花费了额外的时间，考虑其使用的要点在于针灸师在操作时所花费的时间。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到：在使用代码97811或97814时，并没有要求病人在针灸时更换体位，也没有要求针灸师在针灸操作过程中离开治疗室后再折回到治疗室继续治疗病人。简而言之，代码97811和97814就是用于表述施行针灸操作所花费的时间。“Re-insertion”一词仅仅是点出了针灸师在进行针灸操作时需要花费另外15分钟的细节情况。当然，以上只是对于“re-insertion”一词的某种理解，并不是被普遍认可的权威性解释。





近来有个别健保公司在调阅了病人的治疗记录后，以针灸师没有“re-insert needles”为由拒付病人医疗帐单中的97811或97814 CPT Code部分。由于缺乏一个权威性的文件资料作为说服健保公司的依据，针灸师很难推翻健保公司的拒付决定。有政策就有对策，有人提出在给病人进行了施行了针灸并取针之后，让病人改变体位，另取1-2个穴位“re-insert needles”。从理论上说，这样可以解决“re-insertion of needles”的问题，可却又衍生出这个后续的针灸操作过程的医疗必要性问题 (Medically Necessary) 问题，因为只有在被认为这种医疗操作程序对于治疗这个具体病人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支付相关的治疗费。





由于有关针灸CPT Codes使用的细则规定中对于“re-insertion of needles”问题的模糊界定让针灸师和健保公司感到困挠，在引发的争议的情况下，双方都设法从有利于各自的角度对此规定进行解读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提醒的是：针灸师在治疗病人的同时，应尽可能详细地记录病情及治疗过程，体现出采用一个以上的体位及“re-insertion of needles”的必要性，以便健保公司可能调阅治疗记录时了解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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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2015年春季学术讲座通知





时间: 2015年4月5日 (星期日) 10:00am─4:30pm 


      9:00am开始注册


      (可以通过网站� HYPERLINK "http://www.ATCMS.org" �www.ATCMS.org� 提前办理注册及交费手续)


地点: 纽约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二楼 (Phoenix Ballroom)


      135-20 39th Ave., Flushing，NY 11354


题目: 跳针得气及温补凉泻的针刺手法与临床运用


主讲人: 陆飙中医师，加州著名针灸专家


用语: 中文演讲，英文同声译 


      (20套耳机，先到先得，预订从速：� HYPERLINK "mailto:atcmsny@gmail.com" �atcmsny@gmail.com�) 


学分: 6个NCCAOM继续教育学分


收费: 本会会员及在校学生：$60；其他人士：$90


联系: (917)605-5819 (廖医师)








www.ATCMS.org








Headline 最新消息





American TCM Society


14 East 34th Street, 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U.S.A.


Tel (212) 689-1773


www.ATC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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